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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蒙哥馬利郡教育委員會 

 
相關條目:   ACA, BFA-RA 
責任辦公室:  教育委員會 

法律總顧問 

 
 

制定政策 
 
 
A. 目的 

 
在蒙郡教育委員會採納的原則範圍內明確政策的含意, 以闡明蒙郡公立學校(MCPS)

的願景和目標 

 
設立制定和執行教委會政策的一致流程 

 
說明學校社區在政策制定流程中的權利和責任 

 
B. 問題 

 
馬州法律規定, 教委會在教育總監的建議下確定學校系統的教育政策。在履行這項

職責時, 教委會除了採取其它行動以外, 還將制定正式政策, 為MCPS確立指導原則。

因此, 根據教委會政策 ACA,無歧視原則、公平和文化熟知能力的規定, 在分析、制

定、執行、監督和評估政策時應當有全面和一致的流程, 以及社區意見流程, 讓主要

利益相關人士(包括教職員、學生、家長/監護人和代表蒙郡多元社區的其他社區民

眾)可以參與制定政策。 

 
C. 立場 

 
1. MCPS的制度和規章手冊 

 
a) 政策的定義是在 MCPS 政策和規章手冊中明確闡述的指導原則, 這份

手冊在 MCPS 網站上公布並被確定為"教委會政策"。這些政策由教委

會決議採納和修訂, 闡明 MCPS 的願景和目標、明確學校社區的權力

和責任、並指導教育計畫的制定和執行、以及/或學校系統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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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項政策都有一個由三個字母組成的識別碼, 在 MCPS 政策和規章手

冊在線版中使用子母編列了索引。 

 
b) 規章提供由教育總監制定的規程指引並在 MCPS 政策和規章手冊在線

版中公布, 以便執行教委會政策和聯邦、州或地方法律。 

 
2. 制度的制定 

 
a) 教委會應當設立由不少於三名委員組成的政策管理委員會, 這些委員

的任期是三年且到期日應當錯開, 在教委會每年 12月份的會議上應當

選出一名委員和主席。教委會還可以任命教委會學生委員擔任政策管

理委員會的第四名全職委員。政策管理委員會審查、推薦和介紹政策

草案, 供教委會全體委員採納。 

 
b) 政策委員會、教育總監和/或其他教委會委員、及利益相關人士共同

確定需要制定或修訂的政策。 

 
(1) 依照教委會政策 ACA, 無歧視原則、公平和文化熟知能力的規

定, 利益相關人士意見流程讓教職員、學生、家長/監護人和其
他社區民眾可以參與政策的制定, 並力爭體現蒙郡的多元化社
區。  

 
(2) 學生代表應當參與修改或制定對學生產生影響的教委會主要政

策。可以通過讓學生代表參加會議或在政策制定或修訂過程中

的任何階段徵求學生意見的方式來實現這種參與。 

 
(3) 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收集利益相關人士的意見, 包括但不僅限於

工作小組、公開會議、以及適合徵求和收集公眾意見的其它技

術手段。 

 
(4) MCPS 網站應被用來向利益相關人士提供信息並徵求利益相關

人士的意見。 

 
c) 政策管理委員會、教育總監/指定負責人、以及在適當時由相關利益

人士組成的工作小組將開會制定政策草案。政策草案應酌情考慮 - 

 
(1) 教委會的相關管理, 包括教委會的使命、目標和宗旨, 

 
(2) 教委會和其他政府機構的其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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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聯邦、州和地方的法律和規章, 

 
(4) 法院決定和其他法律限制或條件,  

 
(5) 費用問題, 

 
(6) 對學校系統運作的影響, 

 
(7) 對受政策影響的人造成的影響,  

 
(8) 國家、州和地方的文獻和研究, 和/或 

 
(9) 其他學校系統採納的類似政策和/或最佳操作。 

 
d) 政策管理委員會和相關工作人員向教委會介紹擬議政策條款, 供教委

會討論、和/或修改並採取行動。 

 
e) 政策條款將附有一項決議, 該決議將 - 

 
(1) 指出, 暫時採納的政策將被擱置至少 21 天, 然後才能通過投票

最終通過, 

 
(2) 為公民、利益相關人和教職員提供發表意見的機會, 

 
(3) 提供公聽會的機會(如果教委會希望), 並 

 
(4) 提供機會, 讓教育總監/指定負責人提出建議和推薦。 

 
f) 在採取最終行動時, 教委會將審查公眾意見、教職員答覆和政策管理

委員會的建議, 並將考慮教委會委員提出的修訂建議。提交公眾意見

的人士請注意, 公眾意見將成為公共記錄的一部分, 並將隨政策管理委

員會的建議一同被公開, 供教委會採取最終決定。意見不應包括有關

個別教職員或學生的可識別信息。 

 
如果在最初的公眾意見期過後對政策進行了重大修改, 教委會可以或

政策管理委員會也可以建議教委會把政策發回給公眾並徵求他們的意

見。 

 



BFA 

 

 

第 4頁, 共 6頁 

g) 教委會將採納標準格式的政策, 視情況包括 - 

 
(1) 有關政策宗旨的陳述, 

 
(2) 說明政策針對並打算解決的問題, 

 
(3) 有關政策立場或教委會採納的立場的陳述, 包括原因和/或這些

立場的正當理由, 

 
(4) 說明結果或期望達到的成果的陳述, 

 
(5) 用來指導政策執行的方法, 以及 

 
(6) 何時向教委會和公眾報告執行、有效性、達到的結果和下一步

的說明。教委會將明確報告的頻率, 這可能取決於以下因素: 公

眾的強烈興趣、法律規定、以及活動的實驗/創新性質。 

 
3. 技術修訂 

 
政策管理委員會可以建議教委會採納對政策進行的技術修訂, 如果需要這些

擬議的修訂來 -  

 
a) 符合聯邦、州或地方法律的規定, 

 
b) 讓政策符合教委會更近期制定的政策, 並/或 

 
c) 更新目錄信息(例如, MCPS辦公室名稱)。如果認定的辦公室不再存在, 

則提到的辦公室是指履行相關職能的辦公室。 

 
在政策管理委員會的建議下, 教委會可以立即採納這類技術修訂。 

 
4. 解釋規則 

 
如果發生衝突, 聯邦、州和地方法律和規章將取代教委會政策。如果教委會

的政策發生衝突, 則最近制定的政策將取代舊的政策, 但是通常會仔細閱讀, 

以避免發生衝突。 

 
5. 政策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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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採納後, 教育總監將 - 

 
a) 視情況制定執行規章, 

 
b) 公布手冊中的所有政策和規章, 並視情況發放給受影響的當事方, 並 

 
c) 繼續監督政策和執行情況, 並根據 F 節審查和報告的要求向教委會進

行報告。 

 
6. 政策的中止 

 
當法律變更或發生具有系統影響力的緊急情況而必須中止任何個別政策的全

部或部分條款時, 教委會可以 - 

 
a) 在教委會全體會議上採取行動, 中止該政策的全部或部分條款, 並/或 

 
b) 指示政策管理委員會在下一次會議上審查該政策, 並提出建議, 以供採

取進一步行動。 

 
D. 期望達到的成果 

 
在採納或修訂前經過深入研究和分析、以及在採納後由教育總監/指定負責人監督

並向教委會報告結果的政策。 

 
E. 實施方法 

 
1. 教育總監將制定執行這項政策的規程, 其中包括政策研究和制定的協調、向

教委會適當介紹、執行規章、監督報告和保持規程。 

 
2. 為了支持教育委員會採納的政策而制定的所有規章都將作為信息資料送交教

委會。 

 
F. 審查和報告 

 
1. 政策管理委員會應知曉審查流程的最新狀況, 包括不斷進行的審查、修訂和

廢除的政策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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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總監將根據既定做法持續審查政策, 優先政策事項, 但是教委會可以自行

要求審查任何政策。如果教委會指示制定新政策或修訂政策, 教委會可以為

政策管理委員會設定時間表, 以便把政策草案提交給教委會全體會議審議。 

 
a) 當審查最終建議更改政策內容時, 將遵循上述的政策制定流程。 

 
b) 如果審查後建議廢除時, 教育委員會將就建議採取行動。 

 
c) 如果政策管理委員會審查政策並且沒有建議進行實質性更改, 則政策

將被標記為"經過政策管理委員會審查" 、重新格式、重新打印並作為

一項信息交給教委會。 

 
 
相關來源:  馬里蘭州註釋法, 教育條款, §4-108 

 
 
政策發展史: 由決議第 1003-83號採納, 1992年 1月 27日; 由決議第 115-93號修訂,1993年 2月 9日; 由決議第 341-94號

修訂, 1994 年 5 月 16 日; 1996 年 8 月 27 日審查; 由決議第 615-01 號修訂 2001 年 11 月 13 日; 由決議第 38-05 號修訂, 

2005年 7月 27日; 由決議第 250-19號修訂, 2019年 4月 19日。 

 
請注意以前的政策發展史: 由決議第 425-84號採納, 1984年 8月 7日; 由決議第 430-85號修訂, 1985年 9月 10日;由決議

第 458-86號修訂,1986年 8月 12日; 由決議第 64-92號撤銷,1992年 1月 27日。 

 


